行政复议决定书

山政复决字〔2025〕18号

申请人：王xx
被申请人：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复议请求：
1、确认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答复怠于履行监管职责行为违法；

2、撤销被申请人做出的不予立案决定，并责令重作；
3、确认被申请人、办案人员，不作为，责令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依法查处经营者，限期做出具体行政答复。
事实和理由:

本人在2025年1月5日通过挂号信举报商家。并提供了相关证据。要求查处，在2025年1月21日告知我不予立案的决定。第一、申请人认为适用法律错误、事实错误，本人购买的口水娃口水鱼执行标准为GB10136，该执行标准中的4.1中说明了产品标签应符合GB并注明等级。GB10136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物性水产制品》，该标准中明确了“产品标签应符合GB7718”的适用范围。当事人在涉案产品标签上标注“计量方式：计量称重”字样，未标注该产品的具体净含量，根据GB77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中“2.1预包装食品 预先定量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料和容器中的食品，包括预先定量包装以及预先定量制作在包装材料和容器中并且在一定量限范围内具有统一的质量或体积标识的食品。”的定义，该款产品为散装食品，与其标签上标注的“执行标准：GB10136”内容不相符。本人通过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互动得知，产品标签应符合GB7718标注净含量的未标注净含量应该怎么处罚，总局领导回答道应按照食品安全法第125条进行处罚。

第二、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九条的定义被申请人应当全面、客观、公正、及时进行案件调查，收集、调取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当事人的陈述、鉴定意见、勘验笔录、现场笔录等证据，同时应当对当事人进行询问，然被申请人未全面履行该法定职责，导致其未调查到案件事实。

第三、被申请人告知我不予立案的理由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四）项规定该条法律条款为：“（四）依法可以不予立案的其他情形。”请问被申请人这里的其他情形是什么呢？难道被申请人上班就是为了包庇违法犯罪的吗？
第四、利害关系，申请人使用了举报权，享有监督权，而被申请人没有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人没有完全行使举报权，侵犯了申请人的公民权力。

综上所述，以上相关信息被申请人对此条法律法规是知晓的。应当依法进行查处。

被申请人称：

答复人已履行法定职责，程序合法。答复人于2025年1月8日收到被答复人投诉举报在河南xx公司购买“口水娃口水鱼小鱼仔香麻辣毛毛鱼”执行标准不符合要求，经查，被投诉举报公司能够提供“口水娃口水鱼小鱼仔香麻辣毛毛鱼”购进票据，产品资质证件说明其已经尽到了进货查验义务，因此，答复人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四）项作出不予立案决定。
综上，答复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请求没有依据，请求山阳区政府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

2025年1月5日通过挂号信举报商家“口水娃口水鱼小鱼仔香麻辣毛毛鱼”执行标准不符合要求，被申请人于2025年1月8日收到举报并进行了现场调查，经查，案涉商店提供了进货商品的食品生产许可证、商家营业执照、xx公司提供的检测报告等并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四）项作出不予立案决定。

以上事实有食品生产许可证、商家营业执照、检测报告、购进清单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食品经营者履行了本法规定的进货查验等义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免予处罚，但应当依法没收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食品经营者提供了食品生产许可证、商家营业执照、xx公司提供的检测报告等证据证明其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可免于处罚，故被申请人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四）项作出不予立案决定适用法律依据正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山阳区市场监管局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3月17日


